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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烽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唐大楷、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赵兰平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吕莉萍声明：保证

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1,500,835,806.08 1,623,195,403.37 -7.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815,415,331.79 843,522,321.90 -3.33%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45,694,632.04 -20.3% 407,227,991.97 -15.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216,468.71 - -28,106,990.11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2,543,087.35 - -29,658,743.05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 -92,857,946.16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37 0% -0.0472 -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37 0% -0.0472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3.39% -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375,354.74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

政府补助除外） 
1,057,16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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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

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248,273.92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67,105.30  

减：所得税影响额 242,651.1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53,496.86  

合计 1,551,752.94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40,178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陕西烽火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2.31% 252,085,786 0 - - 

陕西电子信息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2.93% 77,037,508 0 - -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63% 3,780,000 0 - - 

宝鸡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委员会 
国家 0.58% 3,470,324 0 - -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 国有法人 0.57% 3,366,584 0 - -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 国有法人 0.46% 2,730,375 0 - - 

何和平 境内自然人 0.46% 2,721,585 0 - - 

刘羿雯 境内自然人 0.39% 2,348,000 0 - - 

李彧 境内自然人 0.38% 2,237,800 0 - - 

宝鸡市渭滨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国有法人 0.32% 1,898,929 0 - -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陕西烽火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252,085,786 人民币普通股 252,085,786 

陕西电子信息集团有限公司 77,037,508 人民币普通股 77,037,508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3,7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780,000 

宝鸡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3,470,324 人民币普通股 3,470,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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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 3,366,584 人民币普通股 3,366,584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 2,730,375 人民币普通股 2,730,375 

何和平 2,721,585 人民币普通股 2,721,585 

刘羿雯 2,348,000 人民币普通股 2,348,000 

李彧 2,237,800 人民币普通股 2,237,800 

宝鸡市渭滨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1,898,929 人民币普通股 1,898,92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陕西电子信息集团有限公司是公司控股股东陕西烽火通信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

股东，两者是“一致行动人”关系。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前十名股东中其他股东

之间、前十名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所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报告期末，李彧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2,237,800 股股份。 

公司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1.资产负债表项目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金额 期初金额 增减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货币资金 144,179,447.53   266,341,739.57  -45.87% 主要系偿还部分银行借款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0 20,000,000.00 -100.00% 主要系赎回银行理财产品所致 

在建工程 19,746,433.98 3,266,566.62  504.50% 主要系投入的在建工程增加所致 

应交税费 -1,062,477.10   11,284,295.51  - 主要系应交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及个人所得税减少所致 

应付股利 75,000.00  737,800.00  -89.83% 主要系支付部分股利所致 

其他应付款 11,382,414.92  6,927,010.35  64.32% 主要系子公司新增关联方借款 

专项应付款 2,775,000.00  1,700,000.00  63.24% 主要系公司收到的研制费增加所致 

2.利润表项目 

利润表项目 1-9月 上期同期 增减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营业税金及附加 2,331,275.54   1,162,399.42   100.56% 主要系本报告期营业税及应交增值税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 3,732,004.00  1,670,982.55  123.34% 主要是借款利息增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3,643,753.66  1,368,909.63  - 根据公司会计政策计提坏账准备减少所致 

投资收益 163,111.65  23,013.70  608.76% 主要系投资银行理财产品收益增加所致 

营业外收入 1,584,885.82  844,912.48  87.58% 主要系本期政府补贴增加所致 

营业外支出 106,628.79  229,131.95  -53.46% 主要系本期偶发性支出减少所致 

所得税费用 2,175,427.58  5,415,882.97  -59.83% 主要系利润下降导致本期应交所得税费用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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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现金流量表项目 

现金流量表项目 1-9月 上期同期 增减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2,857,946.16  -246,392,153.57  - 主要系销售商品所收到的现金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44,747.28  -25,895,747.29  
- 主要系收回理财产品及投资支付的现金增加

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9,440,205.53  103,232,744.74  - 主要系本期偿还借款增加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1、2013年10月，公司收到国家某装备主管单位通知，公司参标的卫星导航定位用户设备研制项目中标。

该项目中标是公司在北斗二号终端产品和技术研制方面的历史性突破，标志着公司北斗技术及相关产品获

得国家认可，在国家北斗应用领域占有重要地位。同时，该产品中标为公司北斗相关产品在未来该市场领

域拓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并将产生深远的意义。今年以来，公司坚持“做强主业、优化升级”的经营战略，

不断巩固提升短波通信业务，加快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业务，着力培育新兴通信业务，本次中标是公司在

北斗卫星通信新兴业务中取得的一项重大成果。 

2、2013年2月，公司收到国防科工局立项批复，公司承担的某军工技改项目获得国拨资金6470万元，

根据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国有控股企业军工建设项目投资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将转增为国有资本公

积或国有股权。2013年9月该项目已完成可研阶段审核批复，目前正在进行初步设计的编制上报，预计2013

年底前完成项目初步设计的上报工作。国家建设资金到位后，将全面启动建设工作。本项目的实施将使公

司相关通信产品得到升级换代，达到或接近国际先进水平。 

2013年7月，公司收到国防科工局立项批复，公司承担的某军工研制保障条件建设项目获得国拨资金

2800万元，根据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国有控股企业军工建设项目投资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将转增为

国有资本公积或国有股权。2013年9月该项目已完成可研阶段审核批复，预计2013年底前完成项目初步设

计的上报工作。国家建设资金到位后，将全面启动建设工作。 

上述两个项目，公司将获得国拨资金共计9270万元。 

上述两个项目的立项，是国家军工主管部门对公司多年来国防贡献的认可，标明了公司在国家军工通

信领域的重要地位。公司将继续跟踪国防建设需要，做好军工项目申报工作，不断巩固公司在军工通信的

地位。 

3、2013年4月10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公司A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2011年度）（草案）及注销已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独立董事、监事会、法律顾问发表了相关意见，

并于6月完成了注销股票期权的手续。 

4、陕西烽火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252,085,786股股份及陕西电子信息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

77,037,508股股份，于2013年9月2日限售期届满。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批准，已于2013年9月10日解除

限售上市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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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关于终止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2011 年度）及

注销已授予股票期权的公告 
2013 年 04 月 12 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关于股权激励已授予股票期权注销完成的公告 2013 年 06 月 15 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提示性公告 2013 年 09 月 10 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股改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提示性公告 2013 年 09 月 10 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三、公司或持股 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承诺事项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无 无    

收购报告

书或权益

变动报告

书中所作

承诺 

陕西烽火通

信集团有限

公司、陕西电

子信息集团

有限公司 

1.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自本次交易完成之日

起，陕西烽火通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烽火集

团"）、陕西电子信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子

集团"）在作为上市公司的第一大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期间，不会直接或间接参与与上市公司构成竞争的业

务活动，同时烽火集团、电子集团将促使其控制的其

他企业不直接或间接参与与上市公司构成竞争的业

务或活动。 

2009 年 

4 月 11 日 
无 

截至目前，无违背该承

诺的情形。 

2.关于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本次交易完成后，烽火

集团、电子集团与上市公司之间将尽可能的避免和减

少发生关联交易，对于无法避免或者有合理原因而发

生的关联交易，烽火集团、电子集团承诺将遵循公正、

公平、公开的市场化原则，以公允合理的价格和条件

为基础订立交易条款，并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

规、深证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及上市章程，依法签订

协议，履行法定决策程序，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

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2009 年 

4 月 11 日 
无 

截至目前，无违背该承

诺的情形。 

3.关于独立性的承诺：在本次分公开发行完成后，在

烽火集团、电子集团作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及实际

控制人期间，保证上市公司"资产独立、人员独立、

财务独立、机构独立、业务独立"。 

2009 年 

4 月 11 日 
无 

截至目前，无违背该承

诺的情形。 

4.关于所持股份限制转让的承诺：烽火集团通过本次

交易认购的上市公司的股份登记在烽火集团名下之

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电子集团通过本次交易受让

的上市公司的相关股份自过户至电子集团名下之日

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且改股份的锁定解禁日期不得

早于烽火集团通过本次交易认购的上市公司股票的

锁定解禁日期。上述股份在限售期届满后如拟转让按

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规定执行。 

2009 年 

4 月 11 日 

2013 年 

9 月 2 日 

无违背该承诺的情形。

所述股份限售期已于

2013 年 9 月 2 日届满，

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

易所申请，烽火集团及

电子集团所持股份已

于 2013年 9月 10日解

除限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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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重组

时所作承

诺 

陕西电子信

息集团有限

公司 

电子集团在对烽火集团在本次重组所作承诺承担连

带保证责任的承诺：电子集团将督促烽火集团依法严

格履行国有股东的职责，履行已作出的各项承诺，如

果烽火集团不能履行承诺，且其应当向上市公司承担

民事赔偿责任时，电子集团愿意为此承担连带保证责

任。 

2009 年 

4 月 11 日 
无 

截至目前，无违背该承

诺的情形。 

首次公开

发行或再

融资时所

作承诺 

无 无    

其他对公

司中小股

东所作承

诺 

无 无    

承诺是否

及时履行 
是 

四、对 2013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的资料 

2013 年 7 月 1 日 

至 9 月 30 日 
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社会投资者 公司经营情况、股权激励事宜进展情况等 

2013 年 7 月 1 日 

至 9 月 30 日 
投资者平台 书面问询 个人 社会投资者 公司经营等情况（网上回复） 

2013年 08月 29日 公司 实地调研 机构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研究员 

公司行业、产品、经营等情况（未提供书

面资料） 

. 

 

 

 

陕西烽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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